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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香港大學規程年香港大學規程年香港大學規程年香港大學規程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第第第第 2號號號號 )規程》小組委員會規程》小組委員會規程》小組委員會規程》小組委員會

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立法會秘書處擬備的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提供對香港大學 (下稱 “港大 ”)規程作出修訂的背景資
料，以及香港大學職員協會 (下稱 “協會 ”)對該等修訂提出的關注。此
外，本文件亦扼述教育事務委員會就此事進行的有關商議過程。

作出修訂的背景作出修訂的背景作出修訂的背景作出修訂的背景

2. 教育統籌局局長 (下稱 “教統局局長 ”)於 2001年 5月，委託大學
教育資助委員會 (下稱 “教資會 ”)展開香港高等教育的檢討。教資會於
2002年 9月向教統局局長呈交最後建議，其中包括 “各大學應檢討其管
治和管理架構，以確定是否切合所需；應加強外界人士參與處理申訴，

以提高申訴程序的透明度；並應清楚釐訂與轄下持續進修部門或社區

學院的關係 ”。除了成立延續教育局的建議不獲支持外，各項建議均獲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過。港大已作出回應，委任一個獨立檢討小

組執行此項工作。

3. 根據港大於 2003年 7月 23日致教育統籌局的函件 (於 2003年
9月 29日隨立法會CB(2)3099/02-03號文件發出的立法會LS171/02-03號
文件的附件 )，檢討小組就大學的管治和管理架構是否切合所需作出檢
討後，建議對大學規程作出多項修訂。檢討小組的報告獲港大校務委

員會在其 2003年 4月 29日的會議上通過，以便即時落實有關建議。在執
行過程中，港大校務委員會確認部分大學規程必須作出法定修訂，以

落實檢討小組的建議。該等修訂已循港大的正常程序，由校務委員會

及校董會向校監作出建議並獲得批准。

4. 該等對大學規程作出的修訂包括以下各項  

(a) 削減大學校務委員會及教務委員會的成員數目；

(b) 各學院院長及學系主任的委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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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將港大校務委員會就大學成員及僱員提出的投訴作出裁決，

以及處理因不服紀律委員會的裁決而作出的上訴的權力，轉

授予任何人或委員會；及

(d) 若干其他技術性修訂。

協會對大學規程作出修訂提出的關注協會對大學規程作出修訂提出的關注協會對大學規程作出修訂提出的關注協會對大學規程作出修訂提出的關注

5. 協會曾於 2003年 9月 30日致函 (於 2003年 10月 2日隨立法會
CB(2)3109/02-03號文件發出 )內務委員會主席，表示關注為選出成員加
入港大校務委員會而制訂規例所施加的限制。此項按照檢討小組報告

第二項建議施加的限制，規定倘學生或教職員為學生會或職員協會的

幹事，則不得出任港大校務委員會委員一職 (參閱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協會認為，
倘指明校務委員會每位成員將會以個人身份獲得委任，則不必施加此

項限制。

事務委員會就此事進行的討論事務委員會就此事進行的討論事務委員會就此事進行的討論事務委員會就此事進行的討論

6. 教育事務委員會並無就大學規程的擬議修訂進行任何討論，

但政府當局曾於事務委員會 2002年 12月 2日特別會議上，就 “高等教育
的檢討 ”向委員簡報檢討結果。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支持教資會所提出有
關各大學管治組織應檢討其管治及管理架構的建議。他們認為亦有需

要建立一個妥善機制，以處理高等教育界教職員的申訴和投訴。有關

會議紀要的摘錄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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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

大學管治及管理檢討小組的第大學管治及管理檢討小組的第大學管治及管理檢討小組的第大學管治及管理檢討小組的第 2項建議項建議項建議項建議

二、 校務委員會的成員組合中，校外成員應明顯佔大比數，而校外

人與校內人之比率大約應為二比一。若大學校務委員會理想成

員人數約為二十一名，成員組合應該如下：

! 非大學的僱員或學生佔十四名，當中六人須由校監於諮詢校
務委員會主席後委任，另六名由校務委員會自行委任，其餘

兩名則由校董會推選。校外成員應從大學的畢業生、工商界

及專業人士、本地社會各界及國際社會中挑選。

! 校內人員連學生佔七名，校長為當然成員，其餘六人為：兩
名學生  – 一為本科生，一為研究生，三名教師  – 其中至
少要有一名為講座教授和一名為教務委員會的非教授級成

員，以及一名非屬於香港大學條例所界定的主管級的非教學

人員。

學生委員或教職員委員均不可於學生會或僱員組織擔當職務，

委員任期為三年一任。除校長外，除非經校董會特別批准，校

務委員會各成員的任期不應超逾三個連續任期。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II

2002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2日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紀要摘錄日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紀要摘錄日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紀要摘錄日教育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紀要摘錄

X     X     X     X     X     X     X     X

經辦人／部門

I. 簡報高等教育的檢討簡報高等教育的檢討簡報高等教育的檢討簡報高等教育的檢討

[教育統籌局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檔號：
EMB CR 3/21/2041/89]

院校管治及教職員的申訴

46. 張文光議員察悉，政府贊成教資會的建議，認

為受資助院校應清楚界定與轄下持續進修部門或社區學

院在組織、財政及質素保證方面的安排。他詢問，在質

素保證方面的安排會否包括建立一個獨立及具透明度的

機制，以處理學生的申訴和投訴。張議員指出，擴大申

訴專員的管轄範圍以包括大專院校，並不能解決教職員

的申訴和投訴的問題，因為申訴專員只能處理程序上的

問題，但不能處理學術上的問題。他引述近期有關城大

法律學院的不續約事件，說明有需要建立公開及具透明

度的機制，以處理高等教育界教職員的申訴和投訴。他

強調，立法會議員不希望干預院校的內部管理工作，但

有責任處理來自高等教育界教職員和學生的投訴。

47. 教統局局長回應時表示，感到受屈的學生和教

職員倘不滿意院校依據內部機制所作的決定，會向立法

會議員求助。他預期教資會資助院校會檢討其管治架

構，並改善其申訴及投訴機制的公開程度和透明度。

48. 張文光議員表示，倘教資會資助院校訂有恰當

的申訴及投訴機制，委員所收到的學生和教職員的投訴

便會較少。他建議政府當局不僅應鼓勵，亦應監督院校

加強外界人士參與處理申訴，並提高申訴程序的透明

度。

49. 教資會秘書長回應時表示，所有受資助院校應

已建立內部機制，以處理教職員的申訴和投訴。若干大

學校董會已參考報告書列出的原則和國際典範，現正檢

討校內的管治架構，以確保其架構 “切合所需 ”。教資會
會監察個別院校的檢討工作進展，並會定期對各院校進

行全面審核，所涉範疇包括教學、研究、管治、管理及

社會服務。他提述城大設立的檢討法律學院近期事故獨

立委員會，負責調查因不續約而引起的爭議。他以這例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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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說明若干院校已加強外界人士參與處理申訴，並提高

申訴程序的透明度。

50. 余若薇議員與張文光議員持相同見解。她表示

確有需要建立妥善的機制，以處理高等教育界教職員的

申訴和投訴。她指出，參與的外界人士難以完全明白及

解決內部的人事糾紛。她建議政府當局擔當主動積極的

角色，促使院校建立有效的機制，以便長遠處理教職員

的申訴和投訴。否則，倘院校決定把教職員薪級表與公

務員薪酬制度脫 ，可能產生更多爭議。

51. 主席贊同余若薇議員所表達的關注。他建議政

府當局擔當一個角色，不斷監察院校的申訴及投訴機制

的運作情況。就此，劉慧卿議員詢問，政府當局會否繼

續探討其他可行辦法，以處理高等教育界教職員的申訴

和投訴。

政府當局

52. 教資會秘書長回應時表示，關於擴大申訴專

員的管轄範圍以包括教資會資助院校的建議，教資會

在公眾諮詢期間收到的反應不一。大學校董會堅決認

為，在院校自主的原則下，院校應自行處理內部人事

問題。事實上，此項建議未必能夠完全解決教職員關

注的問題，因為《申訴專員條例》第 8條列出申訴專員
不得展開調查的事宜，包括聘任、解僱、薪酬和服務

條件等人事問題。他補充，由於每年只有約 50宗教職
員申訴及投訴個案，教資會認為不必成立獨立委員

會，為高等教育界的院校處理教職員的申訴和投訴。

在這情況下，教資會會繼續鼓勵院校檢討及改善其處

理申訴及投訴的程序。應主席的要求，教資會秘書長

同意在適當時間提供最新資料，說明個別院校的內部

申訴及投訴機制的發展。

X     X     X     X     X     X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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